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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士人關於「出處」問題的考量往往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裏，身與其中
者需要細緻地考慮各種因素，在具體的政治生態與個人的身份、處境之間尋找平
衡，並最終在出仕與退隱之間擇一而處。換言之，通過對這一過程的考察，不僅可
以了解這些懷抱經世之志的士人的價值取向與思想變化，也可以觀察到特定時期的
政治文化具體而生動的面相。本文嘗試以明萬曆年間儒士劉元卿（1544–1609）受薦舉
出仕，然而考滿即引疾歸一事為例，探討薦舉制度在中晚明的實踐情形與萬曆朝政
治困局對於士人政治理想的影響。

劉元卿字調甫，號旋宇，有瀘瀟先生之稱，是明代江西吉安的著名儒者，長年
在家鄉安福縣興會講學，推動了陽明學在當地的傳播，時人稱許他是繼鄒守益之後
江右又一允稱「心行雙清」者。1中年以後劉元卿受到朝廷徵聘，短暫地擔任過禮部主
客司主事一職。對於一個儒者來說，這是對於自己學問品行的肯定，更是一生中可
遇而不可求的榮耀。黃宗羲（1610–1695）指出：「有明江右之徵聘者，吳康齋〔與弼，
1391–1469〕、鄧潛谷〔元錫，1529–1593〕、章本清〔潢，1527–1608〕及先生，為四君
子。」2可見當時士林，劉元卿自有其影響在。

劉元卿繼承了老師耿定向（1524–1597）學問中「盡倫」的部分，3以為學即「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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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倫」，4提倡「隨事力行」，5其精力也主要放在籌辦書院、興會講學之上，對於性理
之事談論不多。6因此在以探討學人思想理念為主導的早期思想史研究中，劉元卿很
難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比如在容肇祖撰寫的《明代思想史》以及侯外廬主編的《宋明
理學史》兩部通論性著作中，便沒有提及劉元卿；在荒木見悟、岡田武彥的研究中，
同樣不見蹤跡。7隨著思想史研究在空間以及進路上的拓展，開始有學者注意到劉元
卿的著作以及講學活動等方面。

近年有關劉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朱鴻林在釐定「學案」著作的性質時，
詳述劉氏《諸儒學案》一書的體裁、內容以及著述宗旨，指出劉氏在學問上有「重明
輕宋」的傾向。8呂妙芬在論及安福縣的講會活動時，以劉氏為鄒守益（1491–1562）、
王時槐（1522–1605）的繼起者，著重介紹了劉氏在講學活動中籌辦書院的舉動。9張
藝曦注意到劉氏在推動安福西鄉陽明學發展時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指出正是在劉氏
的推動下，陽明學借助書院講學等方式進入原本文教不顯的西鄉，並起到了一定的
移風易俗作用。10陳時龍在論及劉氏的講學活動時，認為其主旨在於「修德正俗」四
字，同時也注意到了劉氏在講學活動中對於儀規的重視。11衷海燕認為正是由於劉氏
推動了陽明學在當地的發展，纔最終促成識仁書院的建立，而劉氏個人聲望在聚合
鄉族籌建書院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書院建立後兼具講學場所以及公社組織的
作用，在劉元卿去世、當地講學之風傾頹後，尤為明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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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看來，目前學界對於劉元卿的研究重點多在其講學活動，並且是放在整個
晚明地方講會的脈絡下來理解的，論述所及也關照其所謂「庸言庸行」的學術傾向。
至於其他方面，則缺乏相應的研究。研究劉氏生平，不難發現在講學以外，應召出
仕同樣是一段重要的經歷。在經歷了長期的薦舉後，劉元卿最後選擇出仕，原因何
在？劉氏任官三年即告病歸鄉，在這樣不尋常的舉動背後，又有著怎樣的考量？這
些問題的解答，對於我們了解中晚明薦舉制度的實行、當時士人對於時政的態度，
以及對自身處境、價值追求的判斷，都有一定的幫助。

近年來一些關於明代士人出處的研究對於本文有重要的啟發。朱鴻林通過對陳
獻章（1428–1500）出處經驗的考察，指出即使是在十五世紀後期君權高漲的時代，儒
者在行事上以及道德思考上強調個人的主體意識，均是可能而且可行的。13劉勇以明
儒鄧元錫被薦一事為例，探討晚明的薦賢、徵聘與士人的出處考慮之間的互動，指
出在晚明科舉取士和注重循資守轍的王朝用人體制主導下，薦舉賢才只能停留在榮
譽性、象徵性的層面上，並且這種認知深植於當時士人的出處觀念之中，為朝廷、
舉主與被薦者共同遵循。14

本文著重劉元卿受薦舉出仕到考滿隱退這段時間的經歷和活動，大致可分為兩
個階段：第一，在經歷了長期的薦舉後，劉元卿最終決定接受朝廷的徵聘。15履任未
幾，他的職位便由國子監博士變為禮部主客司主事。國子監博士分屬清要，而禮部
主客司主事則與當時「國本」、「癸巳大計」等爭論極為相關。16劉元卿面對來自徵聘
恩典以及士人群體「眾目環觀」的雙重壓力，在直論時政的奏疏得不到朝廷回應後，
他意識到自己需要尋求另外一種表達意見的方式。17作為明代中葉以後少見以薦舉出
仕的士人，劉元卿的經歷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薦舉制度在這一時期實行情況的絕
佳案例。第二，在對於當時的政治難題有所了解後，劉元卿並沒有貿然行事。他曾
撰有兩道奏疏分析皇帝意見與外廷主張的得失，卻沒有上呈，轉而編撰《大學新編》
一書，將己見化身於對儒學經典的闡釋之中，試圖為解開政治困局提供一種溫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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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20–48。

 14 劉勇：〈晚明的薦賢、徵聘與士人的出處考慮—以鄧元錫為例〉，《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
第3期（總第107期），頁61–89、396。

 15 若從萬曆十二年（1584）鄒元標舉薦劉元卿算起，到萬曆二十二年（1594）劉元卿赴詔，則對
他的薦辟長達十年。見鄒元標：《鄒忠介公奏疏》，《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北京：北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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